
海峽兩岸會議展覽產業參訪團
一、組團說明：

（一）活動簡介：
 名稱：海峽兩岸會議展覽產業參訪團 
時期：2009年9月6日至9月12日（共7日）

地點：中國大陸上海市、杭州市、廣州市
目的：為促進兩岸會展產業正向發展，刺激更多投資合作機會。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籌組招商團至中國大陸重要會展城市，介紹台灣會議產業的優勢，以爭取大陸資金來台投資會議產業。另外；透過商機媒合活動，邀請中國大陸展覽公司來台參加專業性展覽之展中展；並且替台灣國際展覽於大陸招商，以擴大台灣展覽之規模，進而吸引更多買家來台進行採購。
行程：主要拜訪對象為中國大陸重要會展城市之會展業行業協會，與大陸會展服務產業相關之重要企業、會展服務產業相關的重要跨國企業以及大陸ICCA會員；同時安排參加2009廣州會展經濟論壇暨會展經濟招商會。
拜訪單位： 上海市會展行業協會 : 龔 維剛副會長 / 馬 紅定副秘書長
                     浙江展覽行業協會: 諸 奇德副會長
                     廣州市會展業行業協會: 卜 灿雄會長及王 益群副祕書長
                     廣州市海珠區經濟貿易局:方 奕濤局長
(二) 參加廠商資格：會展公協會及其會員、國際會議顧問公司、展覽公司及其他從事會展相關 產業經營者，並經主辦單位資格審查通過者。
（三）預定徵集廠商家數：16名團員(若徵集廠商家數未達10家則不出團)
二、委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執行單位：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會
三、報名手續：

（一）報名時請備齊下列書表：

                  報名表一份（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印鑑）
（二）本團承辦人：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   蘇庭垠(Amanda Su) 經理
                  地           址：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台北市愛國東路22號5樓)

 電           話：(02) 2392-0788 ext.103
 傳           真：(02) 2392-0798
 電 子 信 箱：amanda.su@meettaiwan.tw
（三）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8/19截止。
四、參加費用暨請款方式： 
(一)費用：參加本訪問團團員之出國旅費補助款每人新台幣一萬伍千元整(限來回機票或住宿費用)，其餘相關旅費，由參加廠商自行負擔。 
(二)補助條件說明: ㄧ家公司僅補助一名團員，補助資格由會展辦公室審查之。

(三)請款：返台後兩週內附請款相關收據正本向會展辦公室請款。抬頭：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 院，統一編號：04144198
五、參加廠商應遵守及配合事項：
  ( 一)  請配合參加行前會議。

（二）參加廠商請依照團務會議公決之行程全程參與，若未能全程參與則不予補助。如有不可抗力原因無法參加，務請事先知會會展辦公室。
（三）出訪期間，請著妥適服裝，並遵守國際禮儀。
(---------------------------------------------------------------------------------------

TO：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   FAX : 02-2392-0788  
海峽兩岸會議展覽產業參訪團報名表
	01.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統一編號：                              

E-MAIL：                               
	公司聯絡人：                                

行動電話：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團員中文姓名： 
	護照號碼：

	03.護照英文姓名：【姓氏在前，名字在後】
                                             

	護照發照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護照有效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04.出生年月日：19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參團貴賓E MAIL:                                                                             

參團人行動電話：

	05.委請旅行社代辦事宜：
A. 申請護照：□ 己有護照(效期需有6個月有效期限)自費NT$1,200.-

           □委託旅行社代為申請者：(工作天5天)

請備妥：*身分證正本            *二吋彩色近照二張(頭頂到下巴需3.2cm-3.5cm背景為白底)

                *己有舊護照者請附上舊照   *退伍令正本(男性第一次申請護照)

B. 申請簽証：□ 己有台胞証。
                           □ 需辦理台胞新辦：(工作天數約7 天)自費NT$1800

                                 □ 需辦理台胞加簽：(工作天數約4 天)自費 NT$600

       請備妥：*護照影本(需有本人之簽名)   *身分證影本   *二吋近照1張         

	06.計劃行程：□團去團回             □行程更改為商務艙
                          

	07.住宿選擇 :□雙人房(與         同房)   □單人房(請補差額)    □住宿自理 □請代安排室友
PS:如您須敝公司代安排室友,敝公司將以先後報名順序為主為您安排,但不一定安排的到,如無,則須宿單人房補差額

	08.其它：(如特殊飲食、習慣等)  □ 加訂機上素食餐    □飯店早齋  □全程素食
09.付款方式：□公司開立支票  □出差人員自行刷卡(p.s.報名後，付款通知將另行提供)

	10.備註事項：報名後，付款通知將另行通知


本公司願遵守  貴辦公室參加辦法所有規定事項，亦了解  貴辦公室保留是否接受本公司參加之權利。

     此 致

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
公司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印鑑： 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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